附件2：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通知》(皖财购[2022]556号)，采购限额标准以上，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应当全额面向中小企业采购；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货物和服务项目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70%，工程项目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政府采购项目未按照规定预留采购份额的项目，应在意向公开和采购公告中说明不予预留的具体原因，主动接受市场主体的质疑投诉。

  采购公告中有关内容可参照以下内容描述：

  (1)全部预留给中小企业的项目按照以下要求填写：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本项目为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执行。

 (2)不予预留的项目按照以下要求填写:本项目符合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第六条第X款之规定,为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项目。具体原因如下: .......(需结合项目情况详述不予预留的原因)，如对此项内容有疑问,可通过XXX方式进行质疑。

(3)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按照以下内容填写:本项目为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X%以上(比例要填写具体，且大于等于40%)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企业划型标准按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 300号)规定执行。

采用分包方式落实政策的，应同步公开以下内容：本项目采用分包方式落实预留采购份额政策，其中第X包为全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算金额XX万元(不得低于项目总预算的40%)。

允许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动，应同步公开以下内容:本项目允许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部分为X%(不得低于项目总预算的40%)。

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供应商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多家中小企业的，应同步公开以下内容：若参与投标的企业为大型企业，应在投标文件中承诺将采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分包给一家或多家中小企业的，分包比例为X%(不得低于项目总预算的40%)。
